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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关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22〕219 号）（以下

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要求，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会同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万润新

能源”或“发行人”），按照贵所的要求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提问题进行了

认真研究，现逐条进行说明，请予审核。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上会稿）

中的释义相同。 

二、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引用原招股说明书内容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三、本回复报告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所致。 



8-1-3 

目录 

目录................................................................................................................................ 3 

问题一............................................................................................................................ 4 

 



8-1-4 

问题一 

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全面梳理“重大事项提示”各项内容，突出

重大性，强化风险导向，删除针对性不强的表述，按重要性进行排序，并补充、

完善以下内容：(1)结合公司在新能源电池产业链的位置，揭示与上游供应商、

下游客户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价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2)结合公司业绩增长

情况、收付款的形式、占比等，揭示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波动

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发行人已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全面梳理“重大事项提示”各项内容，突出重

大性，强化风险导向，删除了针对性不强的表述并按重要性进行排序，补充、完

善内容如下： 

（一）结合公司在新能源电池产业链的位置，揭示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

户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价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五、公司所处产业链位置、与上

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价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结合公司所

处产业链位置，对公司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价对公司盈

利能力的影响作出重大事项提示，具体如下： 

“五、公司所处产业链位置、与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的合作模式以及产

品定价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公司主营产品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处于新能源电池产业链的中游，其上游主

要为碳酸锂、磷酸二氢铵/磷酸氢二铵和磷酸等生产厂商，下游为动力电池等锂

电池制造企业，终端为新能源汽车及储能行业。基于公司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公司对拥有锂资源生产能力的碳酸锂生产企业以及下游动力电池厂商均存在一

定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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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游主要碳酸锂供应商合作主要系通过签署框架采购协议（司祈曼、

金辉锂业等）或者单批次采购协议（赣锋锂业、天齐锂业等）方式，约定一定

期限的采购数量并结合各厂商的报价策略（一般参考采购时点上海有色金属网

同型号产品的报价作为定价依据）经友好协商确定，2020 年四季度以来，受新

能源下游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用原材料碳酸锂供不应求，为保障公

司原材料的及时供应和品质，公司主要通过预付款形式进行采购；公司与下游

主要客户目前的合作模式主要系依据公司的产能规划，与下游主要客户宁德时

代、比亚迪等协商并签署年度产能合作框架协议或者保供协议锁定供货量，以

保障上述客户的生产需求，公司目前与宁德时代、比亚迪主要结算模式为预收

账款+票到 30天/当月付款。 

在产品定价方面，公司采用行业通用的“主要原料成本（碳酸锂市场浮动

价*单耗）+基准报价”定价模式，并结合具体产品型号、采购规模等因素与客

户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其中主要原料成本为碳酸锂等直接材料的投入成本，基

准报价则依据产品的市场供需情况、客户类别、采购规模、结算方式及合理的

利润等因素综合确定。因此，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与主要原材料价格呈正相关，

与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呈负相关。若未来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及市场竞争

不断加剧，公司产品价格的调整幅度小于原料成本的上涨幅度或者市场竞争导

致下游客户议价能力不断增强，而产品成本不能保持同步下降，则会对公司盈

利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结合公司业绩增长情况、收付款的形式、占比等，揭示公司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波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提示”之“（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风险”结合公司业绩增长情况、收付款的形式、

占比等，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波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作出重

大事项提示，具体如下： 

“（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分别为-7,313.80 万元、-4,302.97 万元和 35,309.30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7,629.20 万元、-9,314.01 万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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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97.18 万元，公司净利润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差额较大，除计

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以及存货余额等变动因素影响外，

主要系公司所处行业上下游收付货款以票据形式为主所致。通常公司收到客户

支付的票据后再背书给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工程和设备供应商以及向银行进行

贴现等，报告期内，公司向客户销售收款中采用票据收款方式占当期营业收入

（含税）的比例分别为 91.18%、90.08%和 100.72%，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中采

用应收票据付款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55.89%、34.74%和 49.11%。因公

司对于信用等级一般银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非银行金融机构承兑汇票、商

业承兑汇票在贴现时不终止确认，计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报告期各期

因上述票据贴现计入筹资活动的金额为 708.77 万元、23,557.23 万元和

49,180.84 万元；将销售取得的票据用于支付设备款、工程款时，在编制现金流

量表时，需冲减经营性流入现金流和购建固定资产等投资性流出现金流，报告

期各期应收票据背书用于支付工程设备款的金额为 7,644.36 万元、8,050.42 万

元和 26,858.90 万元。故上述以票据为主的结算方式导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与公司净利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以及上述结算模式的影响，不排除未来市场行情

发生变化，公司经营性应收、应付项目以及存货余额进一步波动，导致公司经

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同时因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

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未来公司无法进一步增强资金实

力，改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满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将对公司的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 

此外，公司对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提示”之“（一）

下游客户集中度偏高的风险”、“（二）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六）技术

路线变动的风险”、“（八）政策波动风险”和“重大事项提示”之“六、关于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之“（二）2022 年第一季度

业绩情况” 进行了删除、补充和完善，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一）下游客户集中度偏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8.87%、

84.56%和 92.21%，其中公司对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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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合计为 70.09%、68.12%和 80.63%，集中度较高。若主要客户市场份额进一

步扩大，未来公司对上述主要客户的收入占比可能进一步提高。若未来主要客户

因经营不利或调整供应商范围等原因，削减对公司的采购量，或者因产能无法满

足下游需求，导致主要客户流失，都将对公司的持续成长和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营业成本中，直接材料占比在 50%以上，占比较高且较为稳定。受供需

关系变化及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公司原材料市场供应及采购价格出现一定波动

性。根据 WIND 公开数据显示，碳酸锂（99.5%电:国产）市场价格由 2021 年初

的 5.3 万元/吨上涨至 2021 年末的 27.5 万元/吨左右，价格大幅上涨 418.87%。如

果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将直接影响生产成本，进而对公司

生产经营与盈利能力带来影响。 

„„ 

（六）技术路线变动的风险 

锂电池正极材料存在多种技术路线，目前市场上形成规模化应用的包括钴酸

锂、锰酸锂、磷酸铁锂、三元正极材料。动力电池正极材料行业技术更新速度较

快，且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

2021 年度磷酸铁锂装机容量占比由上年度 38.3%上升至 51.7%，同期，三元正极

材料的装机容量占比由上年度 61.1%下降至 48.1%。目前磷酸铁锂技术路线以及

三元电池技术路线成为市场主流，但其他两种正极材料技术路线的发展也不容忽

视；同时，以硫基正极材料为代表的新一代材料也在加速研发，未来技术革新将

使单一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若未来动力电池主流技术路线发生变化，

如其它锂电池正极材料在安全性、生产成本上得到本质改善、新一代材料研发有

突破性进展等，而公司未及时掌握相关技术，有效地开发与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

正极材料产品，则将会丧失技术和市场占有率优势，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 

„„ 

（八）政策波动风险 

新能源行业作为国家政策扶持的重点产业，容易受到政策影响而产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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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家政策对正极材料技术路线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如国家将三元材料

或其他新材料确定为重点支持的技术路线，则磷酸铁锂等其他正极材料发展将会

遇阻；另一方面，动力锂电池正极材料的发展与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息息相关，

而国家政策的调整将直接影响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销售。因此，若新能源行业政策

发生重大变动将直接影响行业发展，进而对公司经营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 

（二）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 

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1 年第一季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53,966.51  28,245.06  445.11% 

毛利率 24.99% 34.75% -9.76% 

净利润 22,888.92  6,366.37  259.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240.85  6,434.27  261.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817.67  5,986.79  281.13% 

注：2022 年第一季度和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金额为 153,966.51 万元，同比大幅上涨

445.11%，主要系受益于下游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旺盛以及磷酸铁锂动力电池装

机量占比不断提升，公司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市场供不应求。受公司产能持续提升

以及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主导产品磷酸铁锂售价较去年大

幅提高，从而导致公司当期收入大幅上涨，公司净利润随着销量和营业收入的上

升而提升。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毛利率较 2022 年第一季度高，主要系公司在

2020 年四季度以及 2021 年一季度碳酸锂价格处于相对低位时采购 3,000 余吨碳

酸锂原材料所致，具体详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八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一、经营成果分析”之“（三）毛利及毛利率分析”相关论述。 

上述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计算数据，不构成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发行人相应修改了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中相关风险的内容，并按

照重要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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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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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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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己认真阅读关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本次审核中心意

见落实函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刘世琦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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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盛玉照江成祺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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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作为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现就本次上市申请文件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

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

核查程序，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 

钱俊文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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